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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

聯 絡 人：徐詩婷05-2251979#21

電子郵件：a1996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53193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1學年度新任團員第2次遴選簡章.pdf (111ED21118_1_09155014456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11學年度中央課程與

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（以下簡稱央團）新任團員第2次

遴選案，請貴校轉知所屬相關人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6月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

111007283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新任團員遴選相關事項詳如簡章（附件），擇要說明

如下：　

(一)遴選資格：教師應為國中小現職合格教師，具備五年以

上合格教師之教學服務年資及三年以上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輔導團兼任輔導員或二年以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輔導團專任輔導員資歷。具備特殊資歷（如power 教

師）或條件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輔導團年資得酌予縮

短。

(二)推薦方式：　

１、受理推薦期間：即日起至111年6月15日（星期三）

止，一律採通訊推薦。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２、各單位推薦之人員是否符合基本資格，由本署辦理初

步審查，其結果及後續遴選事宜，將於111年6月20日

（星期一）前公告於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

資源整合平臺」（簡稱CIRN）。

(三)遴選作業重要期程：

１、遴選日期：111年6月22日(星期三)採視訊會議方式辦

理。

２、錄取公告日期：111年6月30日(星期四)前於CIRN公告

正取、備取名單，並於公告後函知正式錄取名單。　

(四)為避免教師參與央團業務影響學校事務，報名前請先行

與服務學校溝通，經校長同意且服務學年度免兼任導師

職務後再行報名。

(五)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遴選結果聘任央團教師，

並頒發聘書。每次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，教育部國民及

學前教育署得視各央團教師之表現情形予以續聘，每次

續聘之聘期為一學年。另央團教師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者

之敘獎，央團教師所屬學校之校長併同敘獎。

(六)111學年度期初團務會議於111年8月8日(星期一)至8月12

日(星期五)假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辦理，新任央團

團員應全程參加，未全程參加者不予聘任。　

三、有關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之運作，以及央團

教師之權利義務、考核，悉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設置及運作要點」辦

理，請自行參閱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
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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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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